附件3
政府公共租赁住房分档租金标准
一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10800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2。
二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10800元，低于或等于15600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3。
三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15600元，低于或等于20663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4。
四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0663元，低于或等于24795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5。
五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4795元，低于或等于29434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6。
六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9434元，低于或等于35321元，缴交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×0.7。
备注：从化、增城区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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